
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市属医疗卫生机构：

现将《宿州市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千医下乡”人员管

理办法（暂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14 日

宿州市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千医下乡”

人员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千医下乡”帮扶

人员管理，落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派出单位、派驻单位三

方责任，切实发挥驻点帮扶作用，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统一从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选派

至乡镇卫生院帮扶的“千医下乡”人员。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三条 驻点帮扶人员需在乡镇卫生院连续驻点工作 1

年，派驻工作期间，原则上吃住在当地，不承担原单位工作，

原单位医师工号暂时关闭停用。

第四条 驻点帮扶人员可担任所在乡镇卫生院副院长，开



展“造血式帮扶”，发挥“传、帮、带”作用，以加强乡镇

卫生院“50+N”病种诊疗和人才培养为重点，使乡镇卫生院

增强并能够持续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和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第五条 驻点帮扶人员在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乡镇卫

生院的部署安排下，围绕工作目标制定年度帮扶工作计划，

帮助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中心卫生院等级创建。

（一）临床人员以门诊、住院等形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包括疾病的诊查、治疗、康复指导等，开展临床带教、查房、

学术讲座、业务培训，对照 40-100 种常见疾病诊疗目录，

填平补齐服务项目，重点帮扶中心乡镇卫生院开展外科手术

和平产助产服务，帮扶一般乡镇卫生院开展门诊小手术。开

展医防融合工作。

（二）公共卫生人员重点帮扶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包括

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妇女儿童保健、疾病预防控制、爱国

卫生运动等，协助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卡制”、医防

融合以及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卫生统计等举措。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六条 驻点帮扶人员派驻工作期间，原人事关系不变，

党组织关系按有规定转接。

第七条 驻点帮扶人员日常管理由派驻的乡镇卫生院和

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级负责、共同管理。选派单位负责

协调做好相关管理工作。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协



调和监督。驻点帮扶人员要自觉服从管理，接受各方面监督。

第八条 驻点帮扶人员工作日坚持在岗，按规定休息。因

选派帮扶事务、会议培训等需要外出的，经乡镇卫生院、县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意，计入在岗工作时间。

第九条 以县为单位，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所辖乡

镇卫生院市、县医疗卫生机构派驻人员进行考勤管理。

第十条 驻点帮扶人员请假 2 天及以内的，由乡镇卫生院

审批，并报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请假 2 天以上 5 天

以内，报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请假 5 天以上的报市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请假期满，准假单位要记录备案。

第十一条 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建立定期查岗制度

（市级每月不少于 1 次、县级每月不少于 2 次抽查），通过

实地走访、电话查询、视频等方式进行查岗。对无故脱岗人

员进行批评教育；1 次无故脱岗的通报，2 次无故脱岗的约

谈派出单位负责同志，3 次无故脱岗或 1 次无故脱岗 3 天及

以上的，取消当年评优、职称评审资格。

第十二条 驻点帮扶人员按照要求做好相关工作情况的

记录，按月统计工作量（门诊诊疗、带教查房、外科手术、

助产服务等），经乡镇卫生院审核后，报县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审阅备案，作为派驻期满考核重要依据。每半年进行一

次工作总结，报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选派单位审核。市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抽查。帮扶工作发生重大问题或帮

扶人员出现重要情况，及时报告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十三条 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结合日常工作安排，对

帮扶工作开展常态化督查暗访，了解工作进展，及时发现问

题、研究解决。市卫生健康委不定期督查暗访。

第十四条 驻点帮扶人员要切实增强安全防护意识，确保

人身安全。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乡镇卫生院要加强

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确保不出现医疗事故。以县为单位建

立驻点帮扶人员及医疗安全责任制，一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的，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十五条 驻点帮扶人员驻点期间原则上不作调整。出现

因病或家庭有特殊困难不能坚持派驻工作的，或辞职、跨市

工作变动等特殊情形，按程序报市卫生健康委进行调整。派

驻期考核不合格、工作履职不力、干部群众反映较差，严重

失职造成不良影响，受到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等情形

的，由选派单位召回并重新改派。

第四章 考核奖惩

第十六条 对驻点帮扶人员进行驻点期满考核，重点评价

在岗情况，外科手术、助产服务等“空白”医疗业务持续开

展情况，医疗服务数量、质量，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

务有效融合情况，采取日常与集中考核相结合、定量考核与

定性考核相结合。具体方案另行制定，由市卫生健康委统一

部署，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对表现优秀、实绩突出的

驻点帮扶人员，及时进行表扬奖励，符合条件的优先提拔使



用、评聘职称、晋升职级。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及时约谈

批评教育，帮扶期间考核不合格的，计入个人人事档案。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十八条 驻点帮扶人员派驻期间工资、奖金、福利等享

受派出单位同类同级人员待遇。派出单位要为派驻帮扶人员

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派驻期间发生的医药费用按原途径

和标准解决。

第十九条 市、县级派驻帮扶人员所需经费（资源下沉），

由各县区按规定从省财政拨付的中央财政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补助资金“市县公立医院开展‘千医下乡’绩效奖励项目”

中列支，经综合评定后发放。其他生活补助、交通补助等额

外补助可由派出单位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驻点帮扶连续服务满一年的人员，在职称晋升

方面，各单位同等条件下优先申报上一级职称。驻点期间工

作业绩、实际贡献和支援成果纳入单位重点考察范围，对于

考评结合系列（专业），申报人员在派驻期间可免于参加考

试。

第二十一条 县级卫生健康行政负责协调乡镇卫生院做

好驻点帮扶人员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保障安排。县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乡镇卫生院要经常与驻村帮扶医生谈

心谈话，及时掌握工作和思想状况。

第二十二条 派出单位要落实各项政策待遇，每半年听取

1 次驻点帮扶人员工作述职，定期组织人员到帮扶的乡镇卫



生院进行走访，帮助帮扶人员解决其在家庭、工作、生活上

的实际困难，全力支持其在乡镇卫生院开展工作。

第二十三条 对驻点帮扶工作及期间涌现的先进典型，及

时进行广泛宣传报道，营造关心支持帮扶人员工作的社会氛

围。卫生健康部门视情况适时进行集中表彰，或提请相关部

门进行表彰。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相关政策

保障在省卫生健康委统一指导安排下落实。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如上级有其他新

的要求，及时修改或调整。


